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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确“证据充分”的程度
北京大学法学院副院长汪建成说，这次刑

诉法修改完善了证据的种类问题。过去有些证
据无法归类，这次修订增加了电子证据等新的
证据形式；还有一些侦查材料的证据地位如何
确认，现行刑诉法没有规定，比如关于辨认、侦
查笔录的问题，采用技术侦查和秘密侦查所获

得材料是否可作为证据使用问题等。这次修订
都承认了它们证据地位。

现行的刑事诉讼法对侦查终结、提起公诉
和作出有罪判决均规定了“ 案件事实清楚，证
据确实、充分”的证明标准。修正案草案对这个
标准进行了细化。 草案规定，证据确实、充分，

应当符合以下条件：定罪量刑的事实都有证据
证明； 据以定案的证据均经法定程序查证属

实；综合全案证据，对所认定事实已排除合理
怀疑。

汪建成说，关于证明标准问题，现行法律
规定比较笼统，究竟什么是符合“ 证据确实、充
分”，确实、充分到什么程度，法律上不明确。这
次修正案草案明确了“ 综合全案证据，对所认
定事实已排除合理怀疑”， 就是对证据确实充
分的最好注解。 这是一个明显进步。

自
2009

年
4

月发改委公布 《 石油价
格管理办法（ 试行）》以来，我国一共

14

次
调整成品油价格，其中上调

10

次 ，下调
4

次。 截至目前，汽油价格每吨已经累计上
调

3000

元，柴油价格每吨累计上调
2760

元。

其中， 最近一次上调成品油价格是在
今年

4

月
7

日。 据数据测算，从今年
4

月
7

日至
8

月
19

日，纽约市场
WTI

期货价格下
跌了

25.42%

。而布伦特、迪拜和辛塔三地原
油现货价格降幅则为

11.36%

。

尽管如此， 内地成品油价格却未做任
何调整， 主要原因是国际市场三地原油平
均变化率尚未满足“

22+4%

”临界条件。

长期从事价格研究的中国经济学会理

事、宏观经济评论员刘满平表示，之所以出
现以上局面， 主要是由于我国成品油定价
机制本身尚存在不完善之处。

成品油上涨与下调的基数不同， 相较
于下调，上涨更容易达成调价条件。 例如，

以每桶
100

美元作为基准价， 按照现有定
价机制， 上涨

4%

（ 即达到104美元/桶）

时，就符合了内地成品油的上调标准，若以
104

美元
/

桶为基础， 必须要再下跌
4%

即
跌至

99.84

美元
/

桶而不是
100

美元
/

桶，

才会考虑下调成品油价格。

其次， 三地原油变化价格没有参考纽
约油价， 而金融危机过后美国对

WTI

原油
投资监管加强， 使

WTI

油价恰恰成为受地
缘因素波动影响最小、价格最低的油价。

成品油 14 次调价十上四下
为何“ 易涨难落”？ 除了制度不完善关键是垄断

■《中国证券报》王颖春

与香港连续
4

次下调成品油价格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内
地油价至今未做任何调整。 针对成品油定价机制是否完善的
争议再起。

有关人士认为，要破解内地油价“ 易涨难落、涨多跌少”的
局面，除了继续完善现有的成品油定价机制外，还需将成品油
定价权下放给企业，并且从根本上破除石油市场的垄断。

针对以上问题， 业内人士提出了诸如
缩短

22

天变化周期、 缩小
±4%

的变化范
围、以及参考多地油价等多种建议。而针对
涨跌基数不一致的现象， 刘满平建议可以
采取上涨取

+4%

，下跌取
-3%

或者
-2%

的
做法来达成平衡。

但他同时认为，国内油价“ 涨快跌慢”

除了现行成品油定价机制的缺陷外， 最根
本因素还在于国内成品油零售市场未完全
放开，少数企业处于绝对垄断地位，市场竞
争体系不健全。

现行的成品油定价机制规定：“ 成品油
零售企业可在不超过政府规定的汽、 柴油
最高零售价格的前提下， 自主制定具体零

售价格”。但在国际原油进口成本大幅降低
的情况下， 三大石油公司并未大幅下调旗
下加油站零售价。

业内人士分析认为， 其主要原因是三
大石油公司垄断了国内大多数的加油站，

无论在加油站数量还是地理位置上， 民营
与外资加油站都无法与之抗衡；此外，本身
还掌握着油源，这种情况下，三大石油公司
主动降价的积极性自然不高。

因此 ，刘满平建议 ，改变国内成品
油“ 易涨难落 ”的出路是彻底打破垄断 ，

引入竞争机制 ， 让更多的国有企业 、民
营企业甚至外资企业都能够进入成品
油零售市场 。

多因素造成“易涨难落”

破解怪圈根本在于消除垄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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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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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官司就是打证据
透视刑事证据法条在刑诉法中的增修

■新华社杨维汉崔清新

证据是正义的基
础。 人们常说“ 打官司
就是打证据”， 可见证
据在诉讼中的重要地
位。 刑事诉讼中，证据
事关被告人的生死、人
身自由的剥夺、此罪与
彼罪的区别，其重要意
义不言自明。

24

日提
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
议的刑诉法修正案草
案中对证据的规定进
行了大范围的补充和
修改。

是否要建立“证据法”？
修正案草案规定，采用刑讯逼供等非法

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 、 被告人供述和采
用暴力 、 威胁等非法方法收集的证人证
言 、被告人陈述 ，应当予以排除 。 违反法律
规定收集物证 、 书证 ， 严重影响司法公正
的 ，对该证据也应当予以排除 。 在侦查 、审
查起诉 、 审判时发现有应当排除的证据
的 ， 应当依法予以排除 ， 不得作为起诉意
见、起诉决定和判决的依据。

修正案草案规定， 人民检察院接到报案、

控告、举报或者发现侦查人员以非法方法收集

证据的，应当进行调查核实。 在对证据收集的
合法性进行法庭调查的过程中，由人民检察院
对证据收集的合法性加以证明。人民法院可以
通知有关侦查人员或者其他人员出庭说明情
况。 经依法通知，侦查人员或者其他人员应当
出庭。有关侦查人员或者其他人员可以要求出
庭说明情况。

专家指出，通过程序设计使得司法机关严
把证据关，规定在侦查、审查起诉、审判阶段
排除非法证据的程序，形成法庭初步审查—

控方提供证据—控辩双方质证—法庭审查
处理等一套完整的非法证据排除体系。有了
比较系统的程序才能使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落到实处。

曾有学者呼吁制定我国的证据法。 对此，

汪建成认为， 证据放在什么立法体例当中，不
同国家有各自的做法。因为证据问题离不开诉
讼程序，是在诉讼过程中运用的证据。 离开了
诉讼程序，证据就没有寄身之所。刑事诉讼、民
事诉讼、行政诉讼的程序区别很大，证据的收
集、证明责任、证明标准等也很不相同。比如关
于证据的收集问题，在刑事诉讼中通过公权力
收集，民事诉讼中是私权利来收集证据，公权
力收集的证据排除规则，对私权利收集的证据
就无法使用。 目前来看，我国很难形成统一的
证据法。

完善非法证据排除制度
对于“ 排除合理怀疑”，又是一个复杂的

问题。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陈卫东认为，

证明标准中列举的三个条件， 是对证据确实
充分的认定。 排除合理怀疑主要是吸收了英
美法系的证据标准， 就是说认定的事实所存
在的怀疑，必须要做到有具体根据，建立在对

案件客观事实的综合分析上， 在法官内心确
信达到了确实充分的程度， 从而达到排除合
理怀疑。

去年 ，中央政法机关联合下发了《 关于
办理死刑案件审查判断证据若干问题的规
定》和《 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
干问题的规定》 ， 对非法证据排除作出了详
细规定。

汪建成介绍 ， 去年出台的两个证据
规则 ， 虽然主要是针对办理死刑案件的
证据规定 ， 但是不仅仅限于死刑案件 ，

而是多年司法实践中对证据运用的一个
总结 。 这次刑诉法修改过程中 ， 吸收了
两个证据规定的精神和实践经验 ， 拟将
其纳入法律 ， 从立法层面完善非法证据
排除制度 。


